	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
保護服務案件檢核及轉介單

	》轉介單位

	ＯＯＯＯＯＯＯＯ

	》受通知分會
	》轉介日期

	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       分會
	000年00月00日

	》轉介單位承辦人（職稱）
	》聯絡方式

	（      ）
	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
電子郵件：

	》轉介案件資訊

	》被害人姓名（發生被害事件之人）
	》被害時間
	》被害地點

	
	000年00月00日
	□      縣市　　　鄉鎮市區
[bookmark: _GoBack]□境外：

	》服務對象姓名（與被害人關係）
	》案件類型

	（      ）
	□殺人傷害 □車禍 □工安事件 □公共安全或大眾運輸事故 
□其他：

	》聯絡電話
	》聯絡地址

	
	

	》被害人及案件現況
	1.
2.

	》轉介單位已提供或計畫提供之資源
	1.
2.

	》被害人或服務對象之問題類別及需求
	1.
2.

	》檢附文件
	□相驗屍體證明書 □診斷證明書 □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
□檢察官起訴書   □法院判決書 □其他：


《填妥上述欄位資料、第2頁檢核表並蓋章後，得以郵寄、傳真或電子郵件傳送服務對象住居所鄰近之分會》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回----------覆----------單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	》承辦人姓名
	
	》回覆日期
	

	》承辦人職稱
	
	》聯絡電話
	

	》受理情形
	□已於    年    月    日開案受理
□未符合開案條件，原因：



	保護服務案件檢核表

	》案件檢核

	1.被害人之被害達（□死亡 □刑法重傷 □健保法重大傷病）程度
- 刑法重傷：依據刑法第10條第4項規定「稱重傷者，謂下列傷害：一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目或二目之視能。二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耳或二耳之聽能。三、毀敗或嚴重減損語能、味能或嗅能。四、毀敗或嚴重減損一肢以上之機能。五、毀敗或嚴重減損生殖之機能。六、其他於身體或健康，有重大不治或難治之傷害。」
- 健保法重大傷病：具有醫師開具符合重大傷病之診斷證明書，或全民健康保險重大傷病核定審查通知書。
- 國外被害須以被害人「因他人之故意犯罪行為被害，於100年12月9日以後死亡」為限。
	□符合 □不符合

	2.被害人之被害是因為他人（□故意 □過失）犯罪行為造成
- 犯罪行為：指下列在中華民國領域內，或在我國領域外之我國船艦或航空器內所犯，依我國法律有刑罰規定之行為。
- 常見符合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的犯罪行為：故意之殺人傷害行為、對方涉有過失的車禍、包商/雇主涉有過失之工安事件、業者/行為人涉有過失之公共安全或大眾運輸事故等。
- 國外被害須以被害人「因他人之故意犯罪行為被害，於100年12月9日以後死亡」為限。
	□符合 □不符合

	3.因犯罪行為（□致死亡者之家屬 □致重傷者 □致重傷者家屬）同意轉介至「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」，由協會聯繫並進行評估，以決定是否適用於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之相關保護服務
	□符合 □不符合

	說明：
一、本轉介單僅適用於初步檢核是否為「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（以下稱犯保法）」第13條第1款、第6款（死亡）或第2款（重傷）案件及就符合案件進行轉介之用。
二、如為協助犯保法第13條第3款規定之性自主權遭受侵害者向地方檢察署申請犯罪被害補償金，請先行與犯罪地之分會聯繫洽詢；如為提供犯保法第13條第3款至第5款規定之對象保護服務，依犯保法第2條規定之適用關係，請先行與該類型案件之主責機關聯繫提供協助，例如社會局（處）、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、內政部移民署等。
三、檢核事項1之刑法重傷及檢核事項2之犯罪行為，得由起訴書或判決書等司法機關文件認定，如尚未取得司法機關文件，得先行以客觀資訊初步判斷，如無法明確判斷，得聯繫本會所屬分會洽詢協助。
[image: ]四、以上檢核事項均為「符合」時，得填列第1頁欄位資料，並將本轉介單及檢附文件以郵寄、傳真或電子郵件轉介服務對象住居所鄰近之分會。
查詢分會聯絡資訊 https://www.avs.org.tw/





轉介單位章戳 或 轉介單位承辦人/主管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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